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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姐弟俩和睦相处，不要为房子和钱闹不愉快”

一封遗嘱一场官司 揭开一对儿女身世谜团
共同生活52年，但直到父母离世

都不知道自己并非亲生，这一堪比电
视剧的离奇情节，却是一起真实的家
事案件。

因房产引发的家庭纠纷

被继承人李大爷和王大娘生前有
子女二人，女儿李某姐67岁，8岁时由
李大爷夫妇收养，儿子李某弟52岁。
2003年6月，李大爷夫妇购买某小区房
屋一套，登记在李大爷名下，现市值约
300万元。2007年6月李大爷与儿子李
某弟签订赠与合同，将案涉房屋赠与李
某弟。

2007年7月王大娘去世。2024年9
月李大爷与李某弟就案涉房屋完成不
动产登记过户，并留有赠与声明一份。
该声明称：李某姐虽系李大爷夫妇收
养，但与二人感情一直不错，李大爷夫
妇抚养李某姐读书工作、结婚成家。此
前双方因房子问题等产生矛盾，以至于
虽住楼上楼下，却鲜少登门，彼此隔阂
近30年。夫妇二人晚年与李某弟共同
生活，故其意愿是将案涉房屋过户给儿
子李某弟，由李某弟给予李某姐一定经
济补偿，“希望他们姐弟俩和睦相处，不
要为房子和钱闹不愉快，也算是去了我
的一块心病。”4个月后，李大爷去世，
李某姐因遗产继承问题将李某弟诉至

南开法院。

你来我往 一案险些变三案

庭审当天，双方产生较大争议，包括
李某姐对案涉房屋是否有继承权、其他遗
产如银行存款等以及被继承人的丧葬费、
抚恤金如何分割。本案起诉为继承纠
纷，如双方能够达成调解，则本案可就案
涉房屋问题一并解决；如无法达成调解，
因案涉房屋已完成过户，现阶段不属于遗
产，故原告对案涉房屋份额的诉讼请求只
能另案主张。

李某弟当即表示不同意一并解决；
李某姐一方也表示，如果这样的话也不
同意丧葬费、抚恤金在本案中一并分割，
只要求在本案中依法分割银行存款等其
他财产。眼看一个案子马上要变成三个
案子，不但会增加双方当事人的诉累，而
且经过三轮诉讼，一定会加深两姐弟之
间的矛盾隔阂。考虑至此，法官决定“调
解为先”。

让人意想不到的信息突然来袭

调解中，出现了一个让在场人全都
十分震惊的信息。李某弟表示，李某姐
8岁时由父母收养，7年后父母又生育了
他。说到此处，李某姐的代理律师当即
打断说：“法官，其实李某弟也是被收养
的。”律师当庭提供了公安机关出具的载

有李某弟信息的户口登记页，该页备注
处确记有“收养”字样。

得知这一信息，李某弟当场泪如雨
下：“父母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我不相
信这是真的。”“法官，我知道这件事的来
龙去脉，可以在这里讲吗？”这时，李某姐
的丈夫表示要当庭讲述李某弟的身世经
过。考虑到李某弟当时的情绪状态以及
可能对案件推进的影响，法官当即向李某
姐一方表示，“原、被告是否为亲生子女，
均不影响双方的继承权，您可以在案件结
束后再讲。”

调解方案从“面对面”到“背对背”

考虑到双方的情绪状态，法官决定
调整方案，由“面对面”转为“背对背”调
解。在近3个小时的调解过程中，法官
分别从赠与合同效力范围、养子女平等
继承权的“法”，到分成三案诉讼会给双
方增加大量诉讼成本的“理”，再到姐弟
多年亲情、老人生前意愿的“情”，一步步
引导双方由“对抗”走向“对话”。

最终，双方一致同意调解方案：案涉
房屋仍归被告李某弟所有，由李某弟支
付原告李某姐继承分割款55万元，丧葬
费、抚恤金在扣除李某弟已实际支出的
丧葬费用后，剩余部分由原、被告均分，
本案一次性了结。双方对这一调解结果
均表示满意。

一个保守了52年关于爱的秘密

案件圆满解决，法官决定趁着双方
刚刚达成调解的和谐氛围，帮李某弟解
开他的身世之谜。在双方均愿意法官在
场的情况下，法官与李某弟一起聆听了
这个保守了52年的秘密。

原来，李某弟的亲生父母是当年到
黑龙江插队的天津知青，因生活困难无
力抚养，在李某弟出生当日就将其托付
给了李大爷夫妇收养。多年来，李大爷
夫妇一直对李某弟视如己出，抚养其读
书工作、结婚生子，因担心李某弟不能接
受，所以一直没有忍心告诉其身世真相，
直到二老离世，这一年李某弟已52岁。

听到这里，李某弟早已泪流满面。此
时，在场的人终于明白了老人赠与声明里
那句“希望他们姐弟俩和睦相处”的真正
含义，也理解了老人让得到房子的儿子给
予女儿一定补偿款的良苦用心。法官也
动情地说：“不论你们是不是老人亲生，老
人对你们的关爱是否认不了的，直到老人
离世前，他还在殷殷嘱托姐弟俩‘不要为
房子和钱闹不愉快’。现在咱们按照老人
的意愿处置了财产，不论是我作为法官，
还是你们作为儿女，都没有辜负老人希望
家人和睦相处的一片心意，咱们一起帮老
人了却了生前最大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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